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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 

民國 19 年 6 月 30 日國民政府令制定公布全文

397條條文；25年 2 月 22 日同府令自次月 1日

施行；惟各地方開始辦理土地登記及開始徵收地

價稅日期，應依照各省巿地政施行程序大綱之規

定辦理 

民國 35 年 4 月 29 日國民政府令修正公布全文

247條條文 

民國 44年 3月 1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8條條文 

民國 64 年 7 月 24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6、

18、21、30、37、39、51、58、72、73、104 及

222 條；並增訂第 30 條之 1、34 條之 1、37 條

之 1、46條之 1～46條之 3、73條之 1、75條之

1及 79條之 1條文 

民國 78年 12月 2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37條之

1、41、44、58、64、67、76、78、79、215、

217、219、222、223、225、227、228、230～

232、237、241及 242條；增訂第 44條之 1、47

條之 1、47 條之 2 及 79 條之 2；並刪除第 243

條條文 

民國 84年 1月 20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37 條之

1條文 

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4、8、

19、20、22、25～29、31、32、34條之 1、38～

40、42、45、52、53、55、57、59、64、73 條

之 1、75、81、82、84、86、89、95～97、

101、102、122、123、125～127、133、135、

140、141、149、152、154、157、159、161、

164、171、179、201、204、206、215、217、

219、221、222、225、227、228、230、232、

234、236～239、241、246 及 247 條；並刪除第

30、30條之 1、33及 223條條文 

民國 90 年 10 月 31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7、

19、20、34條之 1、37、37條之 1、44條之 1、

47及 214條；增訂第 34條之 2；並刪除第 21～

23條及 218條條文 

民國 94年 6月 1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4條條文 

民國 95年 6月 14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69條條文 

民國 100年 6月 1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34條之

1及 172條；並刪除第 8、34及 175條條文 

民國 110 年 12 月 8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增訂第

219條之 1條文 

民國 111年 6月 22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73條之

1條文 

第一編 總 則 

第一章 法 例 

第一條 (土地之定義) 
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 

【相關條文】 

（不動產）民 66Ⅰ，國產 3Ⅰ，經紀

4 ，證券 4Ⅰ；（天然資源）國產細

則 4；（溫泉）溫泉 3 ；（再生能

源）能源 3 。 
第二條 (土地之分類) 
Ⅰ土地依其使用，分為左列各類： 
第一類 建築用地，如住宅、官署、

機關、學校、工廠、倉庫、

公園、娛樂場、會所、祠

廟、教堂、城堞、軍營、砲

台、船埠、碼頭、飛機基

地、墳場等屬之。 
第二類 直接生產用地，如農地、林

地、漁地、牧地、狩獵地、

礦地、鹽地、水源地、池塘

等屬之。 
第三類 交通水利用地，如道路、溝

渠、水道、湖泊、港灣、海

岸、堤堰等屬之。 
第四類 其他土地，如沙漠、雪山等

屬之。 
Ⅱ前項各類土地，得再分目。 
【相關條文】 

（各類土地之分目）土施 4。 
【原判例】 

△池塘亦屬直接生產用地，土地法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甚明，原非不可使用收益。

上訴人既已使用該項池塘，並自三十年

至三十八年均已付清租金，即已成立租

賃關係，而三十八年訂立三七五租約所

列面積，仍舊包括池塘在內，上訴人自

應受契約之拘束，殊無拒絕付租之理

由。（44年台上字第 4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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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法之執行機關) 
本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地政機關

執行之。 
第四條 (公有土地之定義)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

轄巿有土地、縣（巿）有土地或鄉

（鎮、巿）有之土地。 
【相關條文】 

（公有土地之處分收益等）土 25～27；
（公有土地）土稅 7；（國有財產）國
產 2Ⅱ；（公有文化資產）文資 8Ⅰ；
（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國產 4；
（不得為私有之土地）土 14Ⅰ，水利
83。 

【原判例】 

△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

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

張租用，抑或主張應由其優先承購，均

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

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行 58 年判字第
270號） 

第五條 (土地改良物之定義) 
Ⅰ本法所稱土地改良物，分為建築改良

物及農作改良物二種。 
Ⅱ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為建築

改良物。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及其他

植物與水利土壤之改良，為農作改良

物。 
【相關條文】 

（建築物）建築 4；（雜項工作物）建
築 7；（耕地特別改良）土 119，耕地
13Ⅱ，民 461-1；（土地特別改良）民
850-8。 

第六條 (自耕之定義) 
本法所稱自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

言，其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

者，以自耕論。 
【相關條文】 

（本法自耕之規定）土 109、114 ；

（委託代耕）農發 3 。 
【解釋】 

△院字第 2028號（21.9.7） 
凡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雖

非自任耕作，亦不失為土地法所稱之自

耕，在土地法施行法第十三條（編按：

25 年舊法）規定甚明。但所謂維持一
家生活，專指自然人而言；故土地法第

一百八十條第三款（編按：19 年舊
法）之規定，惟耕地之出租人為自然人

時，始可適用。 
【原判例】 

△土地法第六條後段所謂「其為維持一家

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自耕論」，與

自任耕作之情形有間，本質上並非自

耕，乃僱用他人從事實際耕作，所得收

穫歸於自己，而給與受僱人約定之報

酬，其本身並不以實際參與現場耕作為

必要，倘合於用以維持一家生活之必要

之條件，依法律規定，應以自耕論。

（68年台上字第 3777號）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謂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乃指

出租人本身之能力而言，茍有此能力縱

不自任耕作，而為維持一家之生活直接

經營耕作者，依土地法第六條後段之規

定，亦難謂有該條項第一款之情事。

（51年台上字第 2112號） 
第七條 (土地債券之定義) 
本法所稱土地債券，為土地銀行依法

所發行之債券。 
【相關條文】 

（土地債券）平 5；（土地債券之使
用）土 29Ⅲ、233；（土地債券之清付
期限）土施 8。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施行法之制定) 
本法之施行法，另定之。 

第二章 地 權 

第十條 (國土所有權之歸屬) 
Ⅰ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

國人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

權者，為私有土地。 
Ⅱ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

地。 
【相關條文】 

（土地基本國策）憲 143；（公有土
地）土 4；（國有財產）國產 2；（不得
為私有之土地）土 14Ⅰ，水利 83；（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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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消滅）民 764，土 12Ⅰ。 
【解釋】 

△院字第 2794號（33.12.6） 
清查國有財產暫行辦法第二條規定，凡

屬國家財政系統內中央及省（巿）各機

關所有之不動產及動產均為國有財產。 
財政部所發國有土地及國有土地附著物

調查表，如係為清查國有財產而發，應

依同條定其範圍。縣有或省轄巿有之財

產，雖係公有亦不包括在國有之內。各

機關學校或飛機場管有租用或佔用之房

屋土地，屬於縣有省轄巿有或人民私有

者，均非國有財產。縣府公署係公有

者，屬於縣有；寺廟適用監督寺廟條例

之規定者，其財產為寺廟所有，亦皆非

國有財產。孔廟財產保管規則第二條

甲、乙兩款之孔廟財產及先哲先烈祠廟

財產保管規則第四條一二兩款之先哲先

烈祠廟財產，均為國有財產。土地未經

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或其所有權已消

滅而未撥歸縣有或省轄巿有者，亦為國

有財產。 
△院字第 2177號（30.5.3） 
沙洲淤地未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

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編按：19
年舊法）之規定，為公有土地。此項土

地，就私法關係而論，其所有權屬於國

家。國家為公法人，佔有公法人之土

地，自屬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

十條所謂佔有他人之不動產。故公有土

地，除土地法第八條所定不得私有者

外，亦有取得時效之適用。人民已因取

得時效取得所有權者，既係土地法第七

條所謂依法取得所有權，嗣後即為私有

土地，國家得向該人民征稅，不得再令

補繳地價。 
第十一條 (他項權利之種類) 
土地所有權以外設定他項權利之種

類，依民法之規定。 
【相關條文】 

（物權法定主義）民 757；（應登記之
土地權利）土登 4；（所有權）民 773；
（普通地上權）民 832；（區分地上權）
民 841-1；（農育權）民 850-1；（永佃
權）民物施 13-2；（不動產役權）民

851；（抵押權）民 860、881-1；（典
權）民 911；（耕作權）土 133。 

【解釋】 

△釋字第 141號（63.12.13） 
共有之房地，如非基於公同關係而共

有，則各共有人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

抵押權。 
第十二條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消滅與回

復) 
Ⅰ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

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Ⅱ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

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

權。 
【相關條文】 

（私地所有權之消滅）土 10Ⅱ；（岸地
增加之優先取得）土 13。 

【解釋】 

△院解字第 2973號（34.9.22） 
前清現行刑律田宅門例載：凡沿河沙洲

地畝被沖坍塌，即令業戶報官勘明註

冊；遇有淤漲，亦即報官查丈，照原報

之數撥補，如從前未經報坍，不准撥給

等語。是沿河沙洲地畝，在前清被沖坍

塌者，其所有權即為消滅；惟當時曾經

報坍者，得於淤漲時請官撥補，以回復

其所有權。甲、乙、丙、丁共有之沿河

地畝，既於前清同治年間被沖坍塌，其

所有權即於當時消滅，如其後該地在土

地法施行前回復原狀，未依當時法令回

復其所有權，或在同法施行後回復原

狀，未依同法第九條第二項（編按：19
年舊法）證明為其原有，以回復其所有

權，則戊己庚辛呈准縣政府開墾耕種

後，甲、乙、丙、丁自不得主張該地為

其所有。但在甲、乙、丙、丁依法回復

其所有權後，縣政府始准許戊、己、

庚、辛開墾耕種者，則甲、乙、丙、丁

之所有權不因此而喪失，對於戊、己、

庚、辛提起所有權存在之訴，不得謂為

無理由。 
△院字第 1726號（27.5.28） 
河岸私有之田地，因水道變遷，致坍沒

一部或全部者，其所有權依土地法第九

條（編按：19 年舊法）所定，應即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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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滅；除該岸土地回復原狀時，仍得

回復其所有權外，不得以對岸淤地增

多，請求撥補。 
【大法庭裁定】 

△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

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

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

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行使物

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民事大法庭裁定） 

【原判例】 

△系爭土地經被告官署核定為十六則旱

田，並認為尚不影響河防安全，准予種

植低莖作物，且事實上已將該地放租與

訴外人曾某等七人耕作有年，顯已回復

河川用地之原狀，依照土地法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自應准許回復其所有權。至

於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係徵收洪水區域內

土地及限制其使用之規定，與回復土地

所有權，本屬兩事，被告官署以該條規

定作為不准回復所有權之根據，尚欠允

洽。（行 60年判字第 79號） 
【原決議】 

△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
（103.7.8） 
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私有土

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

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第二項規

定：「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

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

權」。若有第一項所示之私有土地回復

原狀（浮覆）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所

有權何時回復？ 
甲說：於浮覆時即回復（自動回復說）。 
土地為水所覆蓋者，除法律明定不得為

私有外，非不得為私權之客體，至於天

然形成之湖澤為公共需用，或可通運之

水道，如已為私有者，在未依法徵收

前，並非當然喪失所有權，觀諸土地法

第一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自明。又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權利行使

及於土地上下，為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條

所明定。因此，土地縱為河川流水所覆

蓋，其土地之本質並未喪失，所有權人

亦不因土地地表流水經過喪失對土地之

使用價值與管領力，僅在因公水，供通

運、灌溉、動力、公共飲水、疏洪、排

水等公共利益範圍內，其權利行使受到

限制而已。水利法第八十三條：「尋常

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

得限制其使用，其原為公有者，不得移

轉為私有；其已為私有者，主管機關應

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未徵收者，為防

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即本此意

旨而立。故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所指不得為私有土地之規

定，應解為：其原始為公有土地者，不

許人民取得為私有土地，人民已依法取

得所有權之土地，如與公有或公用不相

妨害時，仍不妨許可私有，但如有妨害

公共利益或與公用目的相衝突時，則應

依法徵收變為公有土地，於徵收後，即

不許再變為私有，於徵收前，僅得依水

利法及相關法令，限制其使用。準此，

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謂私有土地因

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

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

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原

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

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

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

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

上權利。 
乙說： 於向地政機關申請核准時回復

（核准回復說）。 
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回復其

所有權」之權利，性質上屬請求權，並

非物權。因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後，

為國有土地，當此國有土地又回復為私

有時，其要件是否符合及回復之範圍如

何等，均應經一定之認定程序；第二項

規定「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

即表示原土地所有權人須向主管機關申

報，並提出證明，經認定符合回復要件

而核准時，始生原土地所有權人回復其

所有權之效力。 
以上二說，應以何說為當？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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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採甲說，文字修正為： 
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謂私有土地因

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

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

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原

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

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

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

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

上權利。 
（編按：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上字第

688 號判決謂：「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

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

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

第 2項之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
當然回復，尚無待於申請地政機關核

准，申言之，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

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時，

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物權效力，

其在土地登記簿上之之記載，僅是公示

的方法。」亦即，本件判決亦同於上述

最高法院決議採「自動回復說」之見

解。本判決因與該院自 60 年判字第 79
號判例以來之向來法律見解歧異(潛在
歧異)，爰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循序踐行對其他各庭徵
詢意見之徵詢程序，經受徵詢庭均回復

同意變更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是其已

為該院統一之法律見解。因具重要意

義，故併予收錄說明，以供參考。）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 7月份第 2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100.7.26）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可通運之水道

時，該土地之所有權視為消滅，嗣於水

道土地浮現，但尚未經重新公告劃出河

川（水道）區域以外，原土地所有權人

可否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
回復其所有權登記？ 
甲說：（肯定說）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

之水道時，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
定，其所有權視為消滅。惟所謂「視為

消滅」，並非絕對的物質消滅，而係指

暫時停止其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日

後復因天然變遷回復原狀時，仍回復其

所有權，為同法條第 2 項所明定。因
此，嗣後土地事實上已浮復原狀者，即

應准許原所有權人回復所有權，亦即，

於該時起回復請求權即可行使。此觀之

本院 60年判字第 79號判例所示「系爭
土地經被告官署核定為十六則旱田，並

認為尚不影響河防安全，准予種植低莖

作物，且事實上已將該地放租與訴外人

曾某等 7人耕作有年，顯已回復河川用
地之原狀，依照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
規定自應准許回復其所有權。至於水利

法第 83 條係徵收洪水區域內土地及限
制其使用之規定，與回復土地所有權，

本屬兩事，被告官署以該條規定作為不

准回復所有權之根據，尚欠允洽。」即

明。行政院 91年 7月 26日院臺內字第
0910034925 號函發布之「關於水道浮
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

原則」第 3點規定：「水道浮覆地回復
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

算」，及內政部 95 年 12 月 19 日台內
地字第 0950184280 號函釋意旨略以：
「……有關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復

原狀者之認定如下：……5、水道河川
浮覆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請求權時效，

依行政院 74 年 1 月 10 日台 74 內字第
542 號函及河川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
定，以河川區域（水道）治理計畫用地

範圍線公告日起算 15 年請求權時效為
之；非屬水道河川浮覆地者，其所有權

回復登記請求權時效之起算，以發生回

復事實狀態為準。」關於水道河川浮覆

地，以水道區域線公告，或以河川區域

（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公告日

起，始得行使回復請求權之規定，係增

加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無之限制，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乙說：（否定說） 
按私有土地滅失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

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

權，為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明定。
然「……所謂所有權視為消滅，係指所

 

基
本
法
規
類 

土
地
法
︵
第
一
二
條
︶ 


	003簡目  03-06
	A01基本法規  001-154



